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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交 易
成 立 合 營 公 司

延 遲 寄 發 通 函

由

提 供 意 見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，將向其股東寄發該通函之日期由2008年12月19日延遲
至2008年12月24日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2008年11月28日刊發有關成立合營公司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據此
晶苑及互太同意聯合投資於合營公司中。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
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8條及第14.40條，本公司須於刊發公佈後21天內（即2008年12
月19日或之前）寄發一份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。然而，由於本公司尚需額外時間確定
備考財務資料及債務聲明以載入該通函中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，將該通函之
寄發限期由2008年12月19日延遲至2008年12月24日。

承董事局命
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胡大祥

香港，2008年12月16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尹惠來先生（主席）、曾鏡波先生、林榮德先生及林景文博士；非執行

董事為蔡建中先生、葉炳棪先生、賀象民先生、劉耀棠先生及Vivek KALRA先生（賀象民先生之

替任董事）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伍清華先生、施國榮先生及陳裕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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